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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《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》的通知（一九九六年

七月三十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、

民宗委（厅、局），天津市民委、上海市民委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民宗委：根据国务院发布的《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

》和我局颁布的《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

局制定了《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》。现印以给你们，

望认真执行。 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第一条 为了维护宗

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，依法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，

促进宗教活动场所自身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，根据《宗教

活动场所管理条例》和《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予以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。第三条 宗教

活动场所的年度检查（以上称“年检”）主管部门是该场所

的登记主管部门。第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年检的主要内容：（

一） 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情况；（二） 管理规章的制

定和执行情况；（三） 主要宗教活动及涉外活动情况；（四

） 主要财务管理、收支情况；（五） 登记项目变更情况；（

六） 所属企、事业和现有房地产的变动、管理情况；（七） 

其它有关情况。第五条 年检主管部门在每年第一季度依法对

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情况进行年检。年检主管部门应事先将

年检的内容、时间及具体要求，书面通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

组织。第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按年检通知要求，到



年检主管部门领取、填写《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表》，经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城市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后，报送年检

主管部门接受年检。第七条 年检主管部门依据《宗教活动场

所管理条例》、《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》及其他法律、法

规、政策的有规定，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，

并在《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表》上签署年检意见。第八条 

年检意见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类。第九条 宗教活动

场所符合下列情形的，确定为年检合格：（一） 遵守法律、

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；（二） 开展宗教活动及涉外活动无违

法违纪行为；（三） 依照本场所各项规章制度开展活动；（

四） 财务制度健全，收入和支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（五） 

及时办理有关变更登记及机构设置备案手续；（六） 认真按

民主程序办事；（七） 在规定时限内接受年检。第十条 宗教

活动场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确定为年检不合格：（一） 违

反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；（二） 开展宗教活动及涉外

活动无违法违纪行为；（三） 违反本场所规章制度开展活动

的；（四） 违反有关财务规定的；（五） 不办理有关变更登

记和机构设置备案手续的；（六） 重大活动缺乏民主程序的

；（七） 无特殊情况，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接受年检的。（八

） 年检中弄虚作假的；（九） 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；第十一

条 年检合格的宗教活动场所，由年检主管部门在该场所的《

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证》上加盖年检印章。第十二条 年检

不合格的宗教活动场所，由年检主管部门在该场所的《宗教

活动场所年度检查证》上加盖年检印章。第十三条 在限期内

整改合格者，由年检主管部门在该场所的《宗教活动场所年

度检查证》上加盖年检印章。第十四条 不接受年检、在限期



内整改不合格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，年检主管部门可以追究

该场所管理组织负责人的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，对该场所予

以警告、停止活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对年检主管

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第十六条 年检主管部门应

将年检结果报上一级宗教事务部门备案。省级宗教事务部门

应汇总全省年检情况，上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。第十七条 《

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表》、《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证》

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按照国务院宗教

事务局指定的式样印制。第十八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

宗教事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实施

意见，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备案。第十九条 国务院宗教事务

局对本办法的实施进行监督。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宗教

事务局负责解释。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